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道德准则要点 

1、目的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致力于诚信合规经营，要

求所有员工、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坚守道德底线，维护利

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全资、控股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各级境内子公司。境外公

司可根据所在司法辖区的相关规定细化完善。覆盖公司所有服务人员，包括全体

员工、其他从业人员以及受聘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其他人员。公司也倡导并期望公

司的客户、合作伙伴遵循相似的价值观和商业道德标准。 

3、政策 

3.1 诚信守法 

公司及所有员工的各项经营活动或行为必须遵守经营行为所在国的法律

法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从事违法活动。  

公司秉持诚实守信的原则，严格履行或兑现作出的任何承诺。公司倡导

公司所有的员工彼此尊重，诚实守信。 

3.2 反不正当竞争 

公司遵守一切适用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风险监控

和自我监督，坚持合规运营，在市场中通过公平交易、合法合规的方式与竞争对

手正常竞争，禁止发生或参与操控市价、限制生产和供应、串通投标、分割市场

等行为，禁止与竞争对手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及其他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 

3.3 反贿赂与反腐败 

    公司制定了《禁止商业贿赂管理办法》，公司或公司服务人员不得直接或间

接地主动提供、许诺、支付、接收、索取或安排支付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以实现：

为公司或代表公司获取业务；为推进公司的业务而获取不恰当的优势；涉及公司

（公司本身或其他合作方）参与的任何商务交易或关系。 

公司的任何对外商业活动中，禁止以下行为： 



1、违反规定以附赠形式向对方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给予或索取现金或物品； 

2、以捐赠为名，通过给予财物获取交易、服务机会、优惠条件或者其他经

济利益； 

3、提供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商业赞助或者旅游以及其他活动； 

4、提供各种会员卡、消费卡(券)、购物卡(券)和其他有价证券； 

5、提供、使用房屋、汽车等物品； 

6、提供干股或红利； 

7、通过赌博，以及假借促销费、宣传费、广告费、培训费、顾问费、咨询

费、技术服务费、科研费等名义给予、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礼品和业务招待办法及有关提供和接受礼品和招待的流程必须遵守相关程

序（无论是否涉及公职人员）。 

3.4 反洗钱 

公司制定了《海外反贿赂及反洗钱合规指南》，公司严格遵循有关反洗钱的

法律法规，及时报告发现的异常交易或疑似洗钱行为，并坚持与资金来源合法的、

声誉良好的客户以及商业伙伴进行业务往来。公司不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为避

免此类问题的出现，员工必须时刻警惕并及时报告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可疑行为。 

3.5 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 

公司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和《商业秘密管理办法》，尊重和保护知

识产权不仅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公司的重要原则。员工应了解并遵守关于商

业秘密、专有信息及其它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避免不当使

用他人知识产权。公司有责任保护并避免不当使用和披露他人的保密和专有信息。

未经第三方明确授权，不得将其保密信息或专有信息用于商业目的。 

3.6 人权、宗教及种族  

公司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隐私和其它权利，不因种族或宗教歧视任何人。在

全球范围内，公司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尊重人权，拒绝未成年人劳动和强制劳

动。 

3.7 环境、安全与健康 

公司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境因素和危险源管理办法》、《EHS



绩效考核和评价管理办法》等多个制度，公司贯彻环保、安全和健康保护的理念，

在全球范围内执行适用的环境与健康标准，履行社会责任。公司所有员工必须遵

守环保、安全与健康的管理目标。 

3.8 出口管制 

公司遵守经营所在国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公司遵守联合国等贸易、经

济制裁规定。涉及货物、服务、硬件、软件或技术进出口业务的员工必须遵守适

用的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及进出口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定的任何相关政策。 

3.9 捐赠和赞助 

公司倡导基于教育、科学、社会福利和人道主义、扶贫 等公益目的而捐赠。

为广告之目的而进行的赞助不视为捐赠，为了商业目的而向行业协会提供款项或

者向组织机构缴纳的会员费不视为捐赠。 

公司禁止以下捐赠： 

1、政治捐款；  

2、有损公司声誉的捐赠； 

3、给个人以及营利性组织的捐赠； 

4、通过向私人账户汇款而进行的捐赠； 

5、开展报酬远大于服务价值的变相捐赠。  

    赞助应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并有公平合理的对价。 

3.10 不与公司竞争 

公司员工不得经营或者协助任何第三方与公司进行竞争。公司员工不得从事

与公司相竞争的兼职工作，亦不得从事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商业行为。 

3.11 投诉与建议 

公司所有员工可向其部门负责人、合规负责人或处理投诉的部门人员提出投

诉与建议。 

员工一旦发现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的行为有义务进行投诉。公司接受秘密

并且匿名的投诉，公司会对投诉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公司会采取有效的纠正措

施。  

公司对所有投诉文档均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保密。公司决不允许对善

意的投诉人进行任何打击报复。 



4、监察和定期检讨政策 

公司持续监察及定期检讨本商业道德准则，以确保该准则的有效性及完整性。 

 


